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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万能的人类

序　言 ［１］

第一章　人类又称发明家 ［１］

如果说我们的祖先费了５０万年才学会用

后腿走路，那么现在人类解决重要难题这么

慢，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第二章　从茹毛饮血到钻天入云 ［１５］

我以为头一个人披件大氅在街上走，要

比头一个人驾辆没有马的车在纽约五马路上

开过，更加轰动一时。

第三章　力能驯服一切的手 ［３７］

人有了手，实在是有了最要紧的自然工

具。手的作用多到不可胜计，人类靠它竟能



人

类

征

服

的

故

事

?

２

　　　　

取得动物领袖、地球盟主的尊贵地位。

第四章　从脚到飞机 ［７１］

在古代，人们只要对某个神特别敬服，

就把他描绘成一个拼命驾快车的御者，乘一

辆露顶的单马车，自告奋勇，上天追太阳或

偷月亮⋯⋯

第五章　千变万化的嘴 ［８９］

人嘴推广它的力量，如此的伶俐，如此

的远大。人类可以供给全世界真消息，也可

以供给它假消息。

第六章　鼻 ［１１９］

鼻子好像众器官中的灰姑娘，除了偶尔

拿块香手帕拂拭它一下，孤零零地没人理。

第七章　耳 ［１２１］

在人的广用方面来说，耳过去的历史比

鼻热闹得多，近代的听诊器是最好的例子。

第八章　眼 ［１２４］

伽利略通过一架望远镜知道旧观念完全

靠不住，从此我们的旧宇宙简直经过一番洗

刷，变成新宇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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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的人

第一章　有史以前的人 ［１３９］

人类的老祖宗身体的大部分为毛所遮盖，

他的手指看上去和猴子相像，前额低矮，嘴

部突出。

第二章　世界变冷 ［１４３］

第一个被枯树的火温暖的山洞，比第一

个被电器照亮的房屋更有意义。

第三章　石器时代的终结 ［１４９］

对欧洲来说，那里人们的变迁是十分迟

缓的，埃及和西亚文明的传入，才宣告旧的

时代的终结。

第四章　最早的人种分别 ［１５６］

我们是在古人吃尽千辛万苦才建起的智

慧基础之上建造近代文明大厦的，那文明的

发祥地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巴比伦。

第五章　石头的秘密 ［１５９］

在１８世纪，一位法国武官在尼罗河口的

废墟中发现了一块奇妙的石头，经过３０年的

研究，石头揭开了埃及象形文字的秘密。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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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活人和死人的土地 ［１７０］

埃及最高的神是俄沙里司，人们相信如

果不保存好躯体，灵魂就无法到俄沙里司那

里去，于是便产生了著名的金字塔。

第七章　国家的建立 ［１８０］

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小部落，要

是没有别人的帮助就建不成一座河堤，国家

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同样，阶级的产生也

是如此。

第八章　埃及的兴衰 ［１９１］

“文化”从不在一个地方滞留得太久，古

老的埃及经历了历史的辉煌之后逐渐衰落了。

第九章　美索不达米亚 ［１９７］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把美索不达米

亚变成亚洲西部唯一的沃土，吸引着人们在

此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第十章　苏米利亚的楔形文字 ［２０１］

在埃及人发明自己的象形文字后，他们

把它写在纸草上，而苏米利亚人则把自己的

文字刻在峭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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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亚西利亚和巴比伦 ［２０８］

差不多３０个世纪的时间，巴比伦是闪族

精神世界和知识的伟大中心，它是古代的巴

黎、纽约和伦敦。

第十二章　摩西的故事 ［２１８］

摩西率领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迁回迦南，

并在西奈山上接受上帝授予的法板，成为犹

太人的领袖。

第十三章　耶路撒冷???律法的城市 ［２２６］

耶路撒冷被称为“圣城”，智者所罗门在

此建造了圣殿，企图保卫那神圣的律法。

第十四章　大马士革???商业的城市 ［２３２］

只有一个城市有幸躲过战祸，平安度过

了各个朝代，成为地中海地区重要的商业城

市，它就是大马士革。

第十五章　航行到地平线之外的腓尼基人 ［２３５］

腓尼基人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特殊的勇

气，他们把往日令人生畏的海洋变成商务的

平安大道。

第十六章　字母随着商业 ［２３９］

近代商业认为旧的文字对于忙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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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太慢了的时候，字母的发明就是顺理成章

的了。

第十七章　上古世界的终结 ［２４４］

上古的人们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奠定了

现代文明的基石，但他们太是传统的奴隶了，

因此终于被后来的文明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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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原始时代，什么东西都简单。地球是宇宙的中

心，天算是一个翠蓝的大玻璃盖子。

后来，小天使们拉破大苍穹，看起来，就是一

颗颗星辰。

有一天，一个勇士挟了一个三便士买来的望远

镜，爬上高楼，仔仔细细眺望了半天。

哈哈！可了不得啦！从那一天起，就多事啦。

头一样，得请太阳他老人家驾临宇宙的中心。

第二样，大名鼎鼎的太阳系哪里配叫什么“宇宙”，

只能算另外一个神秘莫测广漠无垠的计划中的无名

小卒而已。这个计划依然只配做一个更神秘更深广

的大计划中的一个更无名的小卒。至于这个更大的

计划，只好勉勉强强地算银河里远远一个角落上的

一个相对不相干的小分子而已。照这样把天象揭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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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不只使神学家和宗教家大感不安，连数学

家、天文学家也免不了要大惊小怪。向来测量天体

距离，像地球到月亮，甚至地球到最近的行星，都

不过用平常的公里或里就足够了，他们也已经用惯

了。

这么一来，历久相传的人们意象中的宇宙突然

长大，变得极其重要，比东方圣书里的东西还要重

要。我们逐渐探访到天空真有大恒星，大到我们都

不相信。原来我们的太阳系的大部分就在他们的肚

子里，这真是没办法的事。从前天文学家计算时所

用的零，现在要加上多少多少倍才够用。到这时候

才觉得，非重新另创造新的测量单位才能解决困

境。否则天文学家运用对数尺时，真有磨损肘臂之

虞。

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天文单位，等于１４９６×

１０８ 公里，等于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一时间都

觉得很方便，只要地球上的人们出门不太远。

但是除去近邻的小恒星外，别有真正的大恒

星，要量与他们的距离，又嫌这区区１４９６×１０８

公里的单位太小了。

恰好迈克尔逊试验光学找出了光线速率（我们

用光线一词，明知道很不像科学家的话，可是我们

很久以来，用的都是文学名词，一时摆脱不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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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这样用。得过几百年才能改正）。他说光是一种

物质，每秒钟走２９９８２０公里。有人悟出一个妙法，

用６０秒乘６０分，再乘２４小时，再乘３６５天。乘

得一光年约等于９４６０５亿公里。把这个距离叫做一

个“光年”，为现代的天文学家所通用。

乍看起来人人都应该高兴。像最近的半人马

座，离地球的距离，换成新单位，只合４２２光年。

我们几乎要觉得它太近了。

但是对天文学家来说，这样的距离还是不够。

他们发现小巧玲珑的天体，在２万或３万光年那么

远。后来又大胆地望了一下星云，星云的样子很像

显微镜下的微生物，一团一团的。据他们测得，有

些星云距离地球在２００万到３００万光年之间。

这岂不是连光年都变成了笑话？

谁又将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单位呢？

我说了这么些话，让你们瞠目结舌地听着，并

不是我要自夸博学，或庆幸运气好，靠分期付款买

了一本大百科全书。我只在永久乐器上略奏了两三

声，来警告你们不要读错了下文。

地球一旦失去了宇宙中心的尊贵的地位，就有

人想到人也该下高台了。这个高台，是人趁着四条

腿变成两条腿的时候，傲然地爬上去的。说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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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包含成万成亿的星云，个个都不止２００万平方

光年那么广袤。人自然就变得渺小了，渺小到几乎

没有。哪还有什么受命于天等高傲的话可以夸耀

呢？当然要把自己看成就是比其他动物聪明一点儿

的动物而已。

可是一会儿工夫，人就觉得这种心态维持不下

去。比如后院失火，比起直径６４亿公里的发红光

的天蝎宫主星（心宿二）上火山大爆发，哪一件要

紧？汽车的汽缸里撞了一声，比起谣传的猎户星座

肩部一等变光星犅犲狋犲犾犵犲狌狊犲（心宿四）（这是报上

星期刊上所谈到的唯一的恒星，因为它又重又大）

要灭亡，哪一件事更要紧？这就不用说了。臼齿偶

尔松动，就忧虑人类可能会遭到不幸，听天文学家

说，诚实的老月亮将要和其他五个已经被忘记的月

亮结成姐妹，谁去管它呢？

也许这样不关心遥远的事，本来一点儿关系也

没有。

试想，天文学家在那里来回地推测，把宇宙扩

大到吓死人；同时别的科学家又在那里往细小处探

索，要剖分原子，把个不幸的小东西分了再分，直

到发现无穷小颗粒也自成宇宙，要拿一厘米的１００
兆分之一做单位，才能量得准，而其中运行的一

切，精密严整，和大宇宙一点儿不差，真不愧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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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小太阳系，还有种种均衡运动，也都一

丝不苟。说起来实在匪夷所思。以致本来就天天深

深沉在迷海中的普通人的头脑，再听了这些话，怎

么能不把这一切都抛在一旁呢？如果不这样，真会

被逼疯的。

这样看来，拿人做宇宙中心，又有什么不好

呢？至少当人类还没有获得合格的大脑之前，把自

己看成是宇宙中心，是无关紧要的。

这种启示对于人类的态度到底有点儿影响，不

论强弱如何。本书所说的众多英雄，和古代族长大

不相同。古代的族长自以为造化派定他做人们的首

领，所以可以随意宰杀屠戮一切动物，把宇宙看成

是纯为供给他自己的种种需要而存在的。

他也许可以自居为一切事物的开始和结束，他

听了这话几万年了。不过在他的心里，也开始有点

儿疑惑，恐怕世上无所谓始终。像１００万年前所谓

“这里这时”，和我们现在说的“这里这时”，或是

１０亿年后说的“这里这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人现在要做生物界里最完美、最高尚的，未尝

不可，不过我们还是愿意再等等看。看其余那些和

地球结伴同行的无数行星中有没有生出什么生物，

然后再下断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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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中间绕过几千年，却又敢回到老朽

的古典派的理想上，把心目中的人生哲学，概括在

冠冕堂皇的话里：

“我们全都是人而已，并不属于那个身外之物，

我们无需注意的宇宙。”

人生下来就有好奇心，这实在是极高的豪华专

利权。本书中的英雄就有这个心理。他们每事必

问，要追根寻底，洞幽烛微。凡在人类理性之内遇

到的任何现象，都要打听到底，非弄清底细才肯罢

休。在考查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时，绝不偏袒任何

人，或任何事物。只用一种证明真理的方法为依

据，这种真理定好了，永远是我们将来发展的基

础。

这些人研究的成果，公布给大众，一点儿也不

自夸；要是力不胜任，也自认失败，让那些更高明

的研究者来接续，丝毫不觉得可耻。

这种英雄有耐心和毅力做武器，不顾一切，对

生命宣言说：“好啊，来吧！”说着就一往无前地向

不可知的领域撞进去，直到他借来暂用的那一点儿

能力又要派别的用场。到了这个时候，他能够按他

所预料的，坦然地放弃这点能力，绝没有怨恨之

词。因为他早知道所谓生和死，原来不过是同一个

观念的两种不同的表达而已。并且这个世界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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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都不足珍贵，唯有一样真正有价值的，就是敢

于向人类未知的领域、从来没解决过的生存问题挑

战的勇气。

这些话我也知道很复杂，不容易领会，至少听

上去是如此。不过也并不是真的很难懂，你只要慢

慢地多读两遍，就不怕了。

如果读到这里已经觉得太艰深，那只好不要往

下读，读下去恐怕要怪作者多事，拿这种种难人的

问题，翻来覆去地讲个不停，到底是为了什么？还

不如看看电影，要实惠得多呢！

别人已经猜到我要说什么话题了，不用我再来

介绍，或引导他们怎样往下读。他们自己会明白：

我虽然未必能切实地解决任何问题，却已经十二分

地尽力地指出了为什么某事要照某样发生，是因为

它不能照别的样子发生。还指出，人类应该从哪一

条道路上求救，才能永久脱离这个几十万年血污浸

透的屠杀的世界。这个世界所以变成穷凶极恶的杀

人场，完全由于人类卑鄙怯懦，面对一切成见和愚

昧，而不敢奋发有为，才演变成这样直接的后果。

这当然是不能幸免的。

好了，再说一两句就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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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要想解放，一定要靠一小部分精选的先

锋，孜孜努力，大公忘私，勇往直前地干下去不

可。

有几位读者也许要怀疑，我想教他们也像下文

所倡导的进化首领们那样去做。

那就正中下怀了。

因为我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写这本书。

房龙　１９２８年８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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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类又称发明家

如果说我们的祖先费了５０万年才学会用

后腿走路那么现在人类解决重要难题这么

慢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有这么一天，有这么一粒小小的微尘从它妈妈

的怀里，也就是太阳上，脱离开来，自己成家立

业。这粒微尘只有５９８×１０２１吨。这在宇宙里和别
的星辰比起来，还算很小很小的呀！

这件事在天上简直算不上一回事，因为这位新

近加入星海里的一分子实在是太渺小了。那些霸占

天空较高较远的老同志们，哪里会注意到它。除非

它们上面的居民（姑且这么想）都带着最厉害的望

远镜，比我们现在架在天文台上的那些还要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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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那样才可能会注意到这位新来的小弟弟。

但是我们不必再往这些煞风景的事里追问下去

了，因为一旦和盘托出，无非是自认我们人类全都

是牢牢地守在这颗小弹丸上面做囚犯而已。不管情

愿不情愿，反正我们得安安生生地住在这颗小弹丸

上，而且还要往下住好些时候呢。

我并不是说我们永远不能探测空间，或偶尔到

其他星球上逛逛。不过别的行星上究竟能不能符合

条件，让我们地球上林林总总的人去长久居住，却

很值得怀疑。也许它们根本就完全不能让人类居住

（我们的太阳系里多数行星就好像是这样）。再不

然，虽有生物也总比我们这个悬在空中的监狱老得

多了。试想他们那里的居民比我们早一二百万年开

化，我们一旦混入其中，怎么敌得过他们呢？说到

这里，就让我想起一件事来，这件事困扰我已经很

久了。

人们为什么这么喜欢侦探小说？

平常总说里面含有神秘性，能引人入胜。或者

说因为一点极不相干的微小线索，能够发展开去，

终于成为铁证。我们跟着它，看它一步一步地发

展，这多么有趣啊！

照我看起来，原因可能就在于此。可是我要

问，他们中为什么没有几个人来研究地质学？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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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宇宙间未曾解破的大谜语多得很。研究地球的构造

来历是一串循环往复的无尽之谜。其余的好些谜异

常顽强，坚决不肯吐露秘密。不过说句公道话：没

有一个谜是没有线索可寻的。

古代的人懂得这一点。他们就强迫他们所住的

平原山石告诉他们许多事，关于土和石的来历等

等。这都是十分重要的。等到中古时代（指欧洲），

人们尽在沙场上打仗，探索世界秘密，太没有条件

了。他们专门听信前人，相信古书，可是却不敢多

问一句，要是有人对自己住的地球发生疑问，就要

被人们认为是渎神了。

现在说起来，中古时代已经退到博物馆去了，

成为历史上的遗迹了。我们一天忙到晚，在上头爬

来爬去的这一小块地方，又老了一两千年了。再过

一两万年，这地壳里就不能再藏什么秘密了。他就

像一粒阿斯匹林或一块南瓜糕里不能藏什么秘密一

样。

读者可能要怪我把几千年几万年看得太轻了。

可是在这个年头，我们不得不如此，因为近来所发

现的史前史事迹，已经把向来所谓的“按准则记载

的往事”的历史时期，延长了差不多４倍。还有，

我们感到我们日常所见到的事物都已经在地球上存

在了许久许久。这些都能教我们谦虚一些，忍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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